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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 但民主法制建设 ,特别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和

农村法制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强保障。甘青藏区地处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这里地势高耸 、交通不便 、法律

供给不足 、法律运行成本偏高。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依然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文

章分析了甘青藏区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提出了清理 、修订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思路,以推动甘青藏

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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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村规民约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中
的作用

2005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目前,新农村建设已在全国农村全面

展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
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 这

20个字的目标充分表明, 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 是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协调推进的新农村, 是农村“三个文明”共同发展的
新农村,是富裕 、民主 、文明 、和谐的新农村 。显然,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民主法制建

设,特别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和农

村法制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强保障 。正如《意
见》第 28条所强调的,要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 、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进

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加强农村法制
建设, 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 增强农民的法制观

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表现和农村法制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村规民约是指村民会议制

定的一种守则或公约, 是全体村民根据党的路线 、方
针 、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并结合本村实际,就农

村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某一问题, 提出并制定的一

些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村规民约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代,伴随着里正 、乡老的产
生,村落中就出现了有关防御外侮 、防洪 、灌溉的约
定 。到了宋 、明 、清三代,村规民约的形式和内容有

了很大的发展,在村落社会中影响极大,对乡村生活

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村规民约正式得到

国家的认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广大农民在乡

村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注入现代

社会的新精神,逐渐形成了以村规民约为规范的新

习俗。特别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由于各级政府

积极介入村规民约建设, 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风

尚的进步。
甘青藏区地处西部边远贫困地区, 这里地势高

耸 、交通不便 、法律供给不足 、法律运行成本偏高。
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中,村规民约依然有着

非常巨大的作用。 (一)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基石

和保障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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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村民实现自我解放 、自我发展的理性选择 。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仅靠法

律的原则依据是无法行使的, 村民自治要按照村规

民约进行;没有村规民约, 村民自治就无章可循, 村

民自治也无法实现。 (二)村规民约是农村多元规范

体系的关键性环节　我国农村社区存在着法律规
范 、政策规范 、道德规范 、村规民约规范 、习惯规范和
宗族规范等多元规范体系 。村规民约虽然不是农村
社区的唯一规范,但是,村规民约吸收了各种规范的

积极因素, 架起了各种规范良性互动的桥梁 。 (三)

村规民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法治建设　我国的农村
社区法治建设尚处在创建的初期,村规民约建设是

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村规民约
不仅可以做到化法为规 、以规建制,把法律转化为村

民的可以理解和交流的规范;村规民约建设还有利
于培育村民的法治习惯和信念, 村民对村规民约遵

循和依靠的习惯,会外化为对法律的遵守习惯,农民

的清官意识将逐渐淡化, 而转变为对规则和法律的

一种依恃 。

二 、甘青藏区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

近年来, 甘青藏区的村规民约建设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在甘青藏区田野调查时我们发现, 在几

乎所有农牧民家的墙上均贴着印有村规民约的年历

画,部分县还将村规民约编入“农牧村法律法规及科
技知识实用手册”,并做到人手一册或户均一册。虽
然甘青藏区的村规民约已成为国家法有益的补充,

但由于与藏族习惯法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脱节严

重,藏族群众对村规民约普遍存在着陌生心理, 所

以,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 。我
们认为,藏区的村规民约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从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来看, 存

在着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第 20条的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
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并报乡 、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
备案 。”显然,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应该是村民会议, 既

不是村委会,更不是乡政府或镇政府。但事实上, 藏

区的村规民约多由乡政府制定或颁布, 带有浓厚的

官方色彩。例如, 1997 年, 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海乡

党委和乡政府就制定颁布了《尕海乡村规民约》 。
(二)从条文来看, 有过于简单之嫌　甘青藏区

现有的村规民约都非常简单, 条文少,不具体 。如甘
南藏族自治州《桑科乡村规民约》仅有 10 条, 总共

492个字 。“简单”的村规民约当然有利于村民易懂
易记,但是,过于简单的村规民约由于欠缺操作性而

很难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三)从内容来看, 缺少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　

村规民约规范是村民自治的基本规范, 是农村社区

多元规范体系的关键, 是村民最易认同的行为规范。
其认同的基点在于村规民约是村民自身的创造物,

它是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表现和生活的结晶,具有浓

厚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如果村规民约是外在强
加于村民的与自己的生产 、生活相距甚远的一些规
范,则根本无法为村民所欣然接受。甘青藏区的村
规民约大多数是内地村规民约的翻版, 缺少民族特

色和区域特色。
(四)从实施的角度看, 口号性强 、操作性差　

如,《桑科乡村规民约》规定:“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

的领导,认真执行党在农牧村的各项方针 、政策, 自

觉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自觉服从党支部 、村委
会的正确领导,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和集体活动, 大力

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加强各民族和各民族内部团
结,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讲究文明礼貌。”“提倡邻里
团结, 家庭和睦, 尊老爱幼, 杜绝拨弄是非, 打架斗

殴 。”“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争创文明户 。”这些规
定从理论上讲当然都是对的,但它更像是一个宏大

的道德倡议书,在现实中很难操作。
(五)从处罚方式上看, 有违法之嫌　甘青藏区

村规民约设置的处罚方式仍然以罚款为主。例如,

《尕海乡村规民约》第 17 条规定:“每个适龄儿童都
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每户要将年满 7 周岁的儿童送

入学校读书,避免出现新文盲。对只图眼前利益 、不
送子女入学的每学年罚款 100 元。对中途辍学放
牧 、不到 18 周岁辍学入寺当和尚的牧户罚款 500

元 。”罚款是一种行政处罚方式, 只能由法律设定,而

法律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 。由村民会议制定的村规民约显然不能也无权设
定罚款事项 。

三 、清理 、修订村规民约, 推动甘青藏区

新农村建设

正如前文所言,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基石和
保障,村规民约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有力的保

障 。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有关部门

应该结合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及时清理 、修订村规
民约,以推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完善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　按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规民约必须由村民

会议制定。召开村民会议, 应当有本村 18周岁以上

村民的过半数参加, 或者有本村 2/3 以上户的代表
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这
就要求制定村规民约必须经法定人数通过方能有

效 。然而,藏区的村规民约多数是乡 、镇政府或村委
会制定的,显然与法律规定不合。在社会主义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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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规民约建设中政府应加强引导,但切忌行政命

令,更不能包办代替, “替民做主” 。同时, 要约束各

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党政官员尊重乡村的优良风俗,

自觉遵守村民自主订立的村规民约;入乡随俗,身体

力行, 切实把形成优良的风俗作为各级党政官员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使命 。
(二)甄别习惯法资源,修订 、充实甘青藏区村规

民约　甘青藏区村规民约最大的问题是过于简单,

且缺少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
的规范,是农村社区多元规范体系的关键性环节, 它

吸收了各种规范的积极因素而架起了多种规范良性

互动的桥梁 。村规民约除化法为规外, 要积极吸收

多元规范体系中其他规范的合理因素, 使村规民约

有充足的源头活水。甘青藏区孕育了丰富的优良传
统和风俗习惯, 存在着大量的习惯法资源,理应成为

藏区村规民约的源头活水 。所以, 在清理 、修订甘青
藏区村规民约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甄别藏族习

惯法资源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习惯法文化,充实村规

民约, 使藏区的村规民约变成具有较强民族特色和

区域特色并与当地居民具有较强亲和力的 、真正的
“村规” 、“民约” 。例如, “从下种到收割完成之间, 严

禁在农田附近割草 、打柴 、放牧”, “禁止在甘加草原
上捕捉旱獭”等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的习惯
法规范就应该充实到村规民约中。这样既保护了藏
族优良的法律文化,也使藏区村规民约能够真正的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改变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实施方式　正如

前文所言,甘青藏区村规民约要么口号性强 、操作性

差;要么遍设罚款条文, 有违法嫌疑。那么, 如何完

善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实施方式呢 ?我们认为, 村

规民约属于民事合同性质,违反村规民约中关于民

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当然可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
关于“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 用民法的

规范加以解决 。具体而言,违反村规民约中关于民

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引起的争议纠纷, 可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进行调解, 也可由当事人或村民委员会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村民委员会之所以可以作为诉讼
主体,是因为它是该村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人, 相对

于违约人,村民委员会是订立合同的一方 。在人民
调解和诉讼中,依法制定的村规民约都应该得到尊

重,这是村规民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必然。所以,

在清理 、修订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不妨在村

规民约中明确规定村规民约的民事合同性质,并指

出违反村规民约就是违约,当事人或村民委员会可

以向相关部门提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
样就保证了村规民约能够在合法的状态中得以有效

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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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enter mission of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is economy construction, but the democracy legal system construc-

tio n, especially the village grass-roo ts democracy and the villag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cluding villag e regulations is strong guar-
antee of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Gansu, Qinghai and Tibetan areas locate in far poor western region side, the geog raphy is

tow ering, the transportation is inconvenient, the law is in shor t supply, and the law circulation costs higher.So, the village regula-
tio ns still have a great function in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in Gansu, Qinghai and T ibe tan areas.This ar ticle analyzes the prob-

lem and sho rtag e of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in Gansu, Qinghai rural T ibetan areas, and puts fo rward the way of revising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in areas to push the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se areas progress smoo 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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